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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太：

《《《《 2001 年公眾年公眾年公眾年公眾 生及市政生及市政生及市政生及市政 （修訂）條 例草案》法案委員 會（修訂）條 例草案》法案委員 會（修訂）條 例草案》法案委員 會（修訂）條 例草案》法案委員 會

跟進二零 零一年十 月十六日的會議跟進二零 零一年十 月十六日的會議跟進二零 零一年十 月十六日的會議跟進二零 零一年十 月十六日的會議

二零零一年十月十 七日來信收悉。

信 中 所載 由 委 員提 出 的意 見 ， 我們 大 都已 經 採 納， 並 把有 關 的 修

訂條文納入審議階 段修正案內 (見 附件 A)。 以下兩點則除外：

( a )  改 進 第 12 8D (4 )條  ─  第 128D (4 )條 授 權 行 政 長 官 委 任 由 多 人

組 成 的 小 組 ， 而 他 們 均 須 是 行 政 長 官 認 為 適 合 作 某 一 特 定 目

的 ， 即 適 合 根 據 第 8 (b )款 被 任 命 為 上 訴 委 員 會 成 員 以 聆 訊 上

訴 。 任 何 人 如 從 頭 到尾 閱 讀 第 12 8 D( 4 )條 (英 文本 )， 便不 會 把

“ ap po in tm en t ” 一 詞 理 解 為 “ C hie f  Ex e cu t i v e ’ s  ap po i n t m en t
o f  p a n e l  o f  p e r so ns ”， 因 為 假 如 這 樣 理 解 的 話 ， 便 無 須 加 上

“ a s  m em b er s  o f  t h e  App e a l  Bo a r d  t o  h e a r  an  ap p e a l ”。 類 似的

條 文 也 可 在 其 他 現 行 的 法 例 找 到 ， 例 如 《 電 訊 條 例 ( 第 1 0 6
章 )》 第 3 2M ( 5)條 及 《 公安 條 例 (第 245章 )》 第 4 3(3 )條 。 這 些

條 例 的 有 關 條 文 載 於 附 件 B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沒 有 建 議 修 訂 第

1 2 8D ( 4)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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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在 第 12 8D (1 2 )條 訂 定 時 限  ─  我 們 不 建 議 規 定 上 訴 委 員 會 在

某 個 時 限 之 內 作 出 書 面 決 定 ， 因 為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， 例 如 須 就

決 定 所 用 的 字 眼 徵 求 法 律 意 見 時 ， 這 項 建 議 並 不 可 行 。 不

過 ， 我 們 建 議 上 訴 委 員 會 的 規 則 應 包 括 一 條 條 文 ， 訂 明 該 委

員會可下令其決定 即時生效。

下列人員將出席下 次法案委員會會議：

環境食物局首席助 理局長 ( A) 2 劉淦權先生

食物環境 生署助 理署長 (總部 ) 蘇翠影女士

食物環境 生署高 級總監 (牌照 ) 黃少榮先生

律政司高級政府律 師 彭士印先生

環境食物局局長

(劉淦權　　　　  代行 )

副本分送：

食物環境 生署 (經辦人：  蘇翠影女士

黃少榮先生 )
律政司 (經辦人：葉永生 先生 )

       彭士印先 生 )

二零零一年十月三 十一日


